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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報告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報告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報告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報告 

壹壹壹壹、、、、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13日立法院第 7屆第 7會期第 17次會議通

過，中華民國 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

分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丁、原

子能委員會主管一、特別收入基金－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四)通過決

議 14：「針對．．．及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之報告，請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於 100年 9月底前送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爰遵決議提出本案報告。 

貳貳貳貳、、、、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前言    

（一）劃定「緊急應變計畫區」之目的 

「緊急應變計畫區」係為了核能電廠萬一發生核子事故時，

用來減緩事故後果對電廠周邊民眾之影響，必須在平時預先規劃

緊急防護行動，當事故發生時，才能即時採取有效民眾防護措

施，避免區域內民眾發生確定性健康效應的風險；其區域大小與

核電廠反應爐型式、電廠附近人口密度、地形、氣象狀況等有密

切之關係。 

核子事故不像地震或土石流災害那般瞬間就發生，一般都有

足夠時間進行防護措施，以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為例，它的緊急

應變計畫區為 8 至 10 公里，事故第一天日本政府要求核電廠周

圍 3 公里範圍內居民進行疏散撤離，10 公里範圍內進行室內掩

蔽，後因福島核電廠 4部機組陸續發生事故，日本政府基於機組

救援狀況、輻射外釋情形和海嘯及地震複合性災害對居民生活影

響等因素考量下，第二天方決定疏散電廠周圍 20 公里內的民

眾，第五天又決定半徑 20-30 公里內之居民家中掩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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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緊急應變計畫區緊急應變計畫區緊急應變計畫區緊急應變計畫區係平時預作核災準備的區域係平時預作核災準備的區域係平時預作核災準備的區域係平時預作核災準備的區域，，，，並並並並

不等於事故發生時不等於事故發生時不等於事故發生時不等於事故發生時實際實際實際實際的的的的疏散範圍疏散範圍疏散範圍疏散範圍；；；；萬一事故發生時，民眾是否

有必要疏散，疏散的範圍需要多大，和事件的嚴重性及放射性物

質外釋的情形有關，政府在事故的應變過程中，有關發布民眾疏

散的時機和疏散範圍，會以保護民眾為最優先考量。 

（二）法規依據 

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以下稱應變法）第 3條，本法所

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在

地方為緊急應變計畫區所在之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應變

法第 13 條第 1項述及：「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應依中央主管機

關之規定，劃定其核子反應器設施周圍之緊急應變計畫區，並定

期檢討修正；其劃定或檢討修正，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

之。」，應變法施行細則第 4條第 2項再規定：「……緊急應變計

畫區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後，經營者應每五年檢討修正一

次，並於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至九個月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公告之。」。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施行細則第 3條，規定經營者劃定其核

子反應器設施周圍之緊急應變計畫區，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設計基準事故在緊急應變計畫區外所造成之預期輻射劑量，不超

過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規範之疏散干預基準。 

2.爐心熔損事故在緊急應變計畫區外所造成之預期輻射劑量，超過

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規範疏散干預基準之年機率應小於十萬

分之三。 

3.爐心熔損事故在緊急應變計畫區外所造成之預期輻射劑量，超過

二西弗之年機率應小於百萬分之三。 

經營者依前項規定辦理時，以核子反應器設施為中心分析計

算之緊急應變計畫區半徑不得小於五公里，並應以村 (里)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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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為劃定基礎。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係於 92 年 12 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94

年 7月 1日正式施行，法規訂定時除參考美國聯邦法規外，亦參

採日本「原子力災害對策特別措置法案」內容。美日兩國對於緊

急應變計畫區的檢討修正，並未明確訂定多久需檢討修正乙次，

本會考量科技技術的進步及因應國際間可能的發展，故在施行細

則第 4條第 2項保守規定經營者應每五年檢討修正一次。 

二、台電公司檢討分析情形 

現行核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係於 95 年 7月 17 日核定公

告（範圍均為 5 公里），台電公司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2 項的規定，於 100 年 1 月 14 日檢送「核一、二、三廠緊急

應變計畫區檢討修正完成報告」函請本會核定公告。 

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緊急應變計畫區劃定

準則，台電公司檢討分析工作主要分為三部份，首先分析核電廠發生

事故後，可能釋出之放射性物質，亦即所謂輻射源項（source term）；

其次為了解這些放射性物質之飄散對電廠週遭民眾會造成多少劑

量，必須同時蒐集風向、風速等氣象資料與電廠附近人口分布資料；

最後將輻射源項與氣象及人口資料輸入大氣擴散分析程式，以得到放

射性物質在核電廠周遭之散布情形，與對民眾造成之輻射暴露劑量，

進而估算符合前述三項劃定準則之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 

由於這五年來相關參數並未有明顯之差異，主要差異是輻射源項

的年發生頻率及氣象與人口分布資料的更新。台電公司此次所採分析

計算架構與五年前相同，依據緊急應變計畫區劃定準則（單機組事

故、疏散干預基準 100 毫西弗）檢討之分析結果，核一廠緊急應變計

畫區為 1公里、核二廠 2.5 公里、核三廠 3.5 公里，仍均小於 5公里，

因此台電公司劃定之結果仍為原來之 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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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審查過程與結果 

（一）審查過程 

台電公司提出上述核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檢討分析

報告後，本會隨即成立審查小組，小組成員包括本會相關業務單

位與地方政府（新北市、屏東縣）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為求審

查縝密與周延，另邀請大氣科學、核子工程與輻射防護等各領域

學者專家（台大大氣科學系陳正平教授、清華大學核子工程研究

所李敏教授、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王竹方教授、龍華

科技大學周源卿教授及核能科技協進會尹學禮顧問等 5位）共同

進行審查。分別於 100 年 2 月 21 日、3 月 23 日、4 月 20 日、6

月 27 日召開四次審查會議，共提出 60 餘項意見，除於會議中請

台電公司針對審查委員意見逐一提出說明外，並要求台電公司依

據審查意見進行報告內容之修正。 

傳統之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分析計算，係以單部機組爐心熔

毀為基準，即假設同一核電廠廠址，不論有幾部機組，均僅有一

部發生事故；審查期間適逢日本 311 大地震、海嘯引發福島核電

廠核子事故，本會乃參酌日本福島事故經驗，於 100 年 3 月 28

日函請台電公司將兩部機組同時發生熔毀事故（2倍爐心放射性

物質外釋量），納入安全度評估分析，重新計算緊急應變計畫區

範圍。 

本會另於 5 月 27 日邀集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基隆市

政府、宜蘭縣政府及屏東縣政府，召開緊急應變計畫區劃定座談

會，除說明本會審查過程與審查結果外，主要討論若緊急應變計

畫區範圍擴大後，地方政府必須配合投入相當資源，執行民眾防

護相關事項。此次會議主要聽取地方政府對擴大緊急應變計畫區

的看法與意見，基本上各地方政府均表示尊重專業計算之結果，

惟亦表達若範圍擴大，現有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財源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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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憂慮。  

（二）審查結果 

依據相關法規與民眾安全考量的保守作為（疏散干預基準原

以 100 毫西弗為基礎，改為 50 毫西弗），並參考日本福島多部機

組先後發生事故，重新分析計算後，相關審查結果如下：  

       廠別 

事故機組 
核一廠 核二廠 核三廠 

單機組事故 ＜1.0 公里 ＜2.5 公里 ＜4.5 公里 

雙機組事故 ＜1.5 公里 ＜3.5 公里 ＜7.5 公里 

其中以核三廠在雙機組事故下，計算得到的緊急應變計畫區

範圍最大為 7.5 公里，考量我國國情與民眾接受程度，決定我國

核能電廠的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宜一致，再取劃定範圍之整數，

因此原則決定決定決定決定將緊急應變計畫區將緊急應變計畫區將緊急應變計畫區將緊急應變計畫區由現有之由現有之由現有之由現有之 5555 公里擴大為公里擴大為公里擴大為公里擴大為 8888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審查過程中亦蒐集核一、二、三廠周圍劃定區域前後之行政

區及人口數，比較如下表： 

廠  別 檢討前（5公里） 檢討後（8公里） 

核一廠 

新北市金山區、石門

區、三芝區；人口數

14,377人 

行政區同左；人口數 30,109人 

核二廠 

新北市金山區、萬里

區；人口數 43,156

人  

行政區增加新北市石門區，基

隆市中山區、安樂區、七堵區；

人口數 86,021人 

核三廠 

屏東縣恆春鎮、滿州

鄉；人口數 24,225

人 

行政區同左；人口數 33,593人 

其中核一廠及核三廠擴大為 8公里後，行政區並未改變，惟

會增加幾個村里，人口數相對增加；核二廠則除了增加新北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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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區外，另再增加基隆市的 3個區。 

四、各界溝通 

核子事故的發生是漸進，有時序性的，不像地震或土石流災害瞬

間發生，一般都有足夠時間進行防護措施；福島事故後，因福島核電

廠 1~4 號機組陸續均發生事故，日本政府基於機組救援狀況、輻射外

釋情形和海嘯及地震複合性災害對居民生活影響等因素考量下，最後

決定疏散電廠周圍 20 公里內的民眾（4部機組發生事故，疏散 20 公

里）。由於媒體大幅報導此訊息，使得民眾誤以為疏散區域就等於緊

急應變計畫區，或是質疑是否緊急應變計畫區要 20 公里才夠。事實

上，越靠近核能電廠的地區，自然就越容易受到核子事故之影響，因

此政府依法必須在緊鄰核能電廠的四週劃定緊急應變計畫區，做好各

項核災準備的預防工作，此區域和核災發生時可能的疏散範圍大小並

不一定一樣。同時，在參考日本福島事故經驗後，本會也採取核安總

體檢中強化超出設計規範之深度防禦精神，乃規劃在距離核電廠較遠

的緊急應變計畫區外，對超出預想事故作延伸的準備，執行若干民眾

防護措施的規劃、準備、教育與演練，以做好規劃但不擾民作為緊急

應變準備區施政的考量。 

為化解民眾心中疑惑，爭取各界認同，同時為聽取各界對緊急應

變計畫區擴大後配套措施規劃的建議，本會原則決定將緊急應變計畫

區由現有之 5公里擴大為 8公里後，已陸續於新北市、屏東縣及基隆

市各種集會場合進行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調整之說明，包括地方

政府應執行之事項，以取得共識。詳細辦理情形如下表（迄 9 月 19

日止）： 

項次 日   期 地   方        對     象 

1 8 月 31 日 新北市政府 
侯副市長、消防局同仁、緊

急應變計畫區內各區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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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月 01 日 新北市貢寮區 
區長、里長、諮詢委員、環

保團體、歷任鄉長等 

3 9 月 06 日 新北市政府 災害應變編組人員 

4 9 月 08 日 新北市金山區 
警政、消防、衛生等應變編

組人員（上、下午各一梯次） 

5 9 月 08 日 屏東縣消防局 鍾副縣長、消防局同仁等 

6 9 月 09 日 屏東縣恆春鎮 鎮長、里長、鎮民等 

7 9 月 15 日 基隆市消防局 唐局長、消防局同仁等 

經過這幾場次溝通說明後，原則上地方政府對緊急應變計畫區有

進一步的瞭解，對於緊急應變計畫區由現有之 5公里擴大為 8 公里，

表達尊重專業分析之結果，也願意與本會共同配合執行後續之民眾防

護措施準備工作，包括村里廣播系統的建置、區域民眾防護計畫之新

增或更新、集結點與收容所的規劃、救災器材的準備、民眾教育溝通

及協助輻射偵測站的設置等作業。 

參參參參、、、、後續整備規劃後續整備規劃後續整備規劃後續整備規劃 

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之擴大，代表平時整備所需執行的事項亦相對

的增加，以現行緊急應變計畫區內已規劃之民眾防護計畫中提及之預警

系統、集結點、疏散路線、收容所、碘片（預先分發及集中儲存）等為

例，配合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調整，新增區域需檢討增加上述各項整備

作業，做詳盡完善規劃（基隆市政府以前不在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此次

納入成為核子事故的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必須新增建立區域民眾防護應

變計畫）。此外，對於緊急應變計畫區外的應變準備區，也必須結合災

害防救體系，將民眾防護措施規劃納入地方政府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中，

如碘片集中貯放、預先規劃輻射偵測路線、結合防空民防廣播系統擴大

預警範圍、規劃大規模收容安置與演練及加強民眾教育溝通等，以供必

要時採行預防性之疏散與掩蔽作業，確保民眾之安全。相關規劃項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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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後續應辦理事項補充說明如附件一。 

整備規

劃區別 

區域民眾防

護應變計畫 

預警 

系統 

碘片 

分發 
演習 

溝通 

宣導 

輻射偵

測規劃 

集結、疏散

收容規劃 

緊急應

變計畫

區內（8 

公里） 

基隆市需新

增；新北市及

屏東縣需修

訂 

5-8 公

里需增

設 

需採購

及補發

5-8 公里

居民 

 101 

年依新

範圍規

劃辦理 

持續 

辦理 

 預先

規劃好

偵測站

及路線 

依修訂之

防護計畫

增設告示

牌等作業 

緊急應

變計畫

區外之

應變準

備區 

民眾防護規

劃納入地區

災害防救計

畫  

結合民

防警報

系統  

集 中 庫

存 方 式

保管，視

需 要 分

發  

觀摩及

必要演

練  

持續 

辦理 

預先完

成輻射

偵測佈

點規劃

及路線

圖  

以掩蔽為

優先、結合

天然災害

之收容規

劃作整備 

因應上述整備能量擴大及萬一發生核子事故應變所需作業經費的

增加，本會亦於 9 月 14 日邀集各應變中心與台電公司針對核子事故緊

急應變基金收取額度之調整進行討論，除考量人口數增加幅度需調高例

行之平時整備與核安演習費用外，並參考日本福島事故救災經驗重新檢

討事故時應變作業有關之支出，估算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費用，以據此調

整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收取額度，目前正依程序辦理各項後續事宜。 

肆肆肆肆、、、、龍門龍門龍門龍門（（（（核四核四核四核四））））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 

龍門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已於 98 年 3月 31 日核定公告（範圍亦為

5公里），依每五年檢討之規定，不須於今年與核一、二、三廠同時提出

檢討修訂，惟龍門電廠完工時日因施工不順仍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加上

因應此次日本福島核災，核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已原則劃定擴

大為 8公里，原能會已要求台電公司比照核一、二、三廠之分析條件（雙

機組事故、疏散干預基準 50 毫西弗），重新計算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

本項要求並已列為原能會審查同意龍門電廠一號機核子燃料裝填申請

的應完成項目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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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緊急應變計畫區」8 公里係基於目前現有之資訊與技術分析的結

果，未來仍會依分析工具之精進（考量地形地貌等）、國際規範及世界

其他主要核能國家未來之做法、法規及效益等因素，再做必要之檢討。 

保護民眾安全，必須未雨綢繆，配合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的調整，

未來將對緊急應變計畫區內外之平時整備作業進行完善規劃，例如建立

國家碘片儲存庫、規劃臨時及較長期的收容安置措施、擴大緊急應變計

畫區外偵測範圍並增設即時偵測資訊看板、加強民眾防護措施教育與溝

通等，以真誠（認真實在）、效率（提供及時幫助）、同理心（站在民眾

的立場）讓大眾感受政府保護民眾安全與維護環境生態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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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核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核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核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核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EPZEPZEPZEPZ））））範圍擴大後應辦理事項範圍擴大後應辦理事項範圍擴大後應辦理事項範圍擴大後應辦理事項        

一一一一、、、、緊急應變計畫區緊急應變計畫區緊急應變計畫區緊急應變計畫區（（（（8888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內內內內 

項目 主辦／協辦單位 備註 

一、民眾防護措施分析與規劃 

（含人口分布、疏散路線、集結

點、收容所、偵測計畫、民眾及

車輛管制點、臨時除污站等） 

台電公司／原能會及

地方主管機關 

台電公司辦理招標作業

中，預計 101.12.31 完成

分析計畫；計畫執行過程

應邀請地方單位先期參與 

二、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 

（新增與修訂） 
地方主管機關 

基隆市--增訂 

新北市及屏東縣-修訂（須

待第一項民眾防護措施分

析與規劃核定後辦理） 

三、平時整備、通報與動員、應變編

組及作業規定等 
各應變編組 

EPZ 核定公告後即開始進

行相關編組人員及作業之

修訂與訓練 

四、核安演習 

中央及地方災害應變

中心編組人員、台電公

司 

101 年核安演習依擴大後

之區域規劃辦理 

民眾預警系統 台電公司 5-8 公里範圍需增設 

巡迴廣播車 地方主管機關 
增加巡迴廣播車數量並預

先規劃巡迴路線 

村里廣播系統 
地方主管機關／原能

會／台電公司 
8 公里範圍內需增設 

五、核子

事故

預警 

民防警報系統 原能會／警政署 
協調將核子事故警報納入

民防警報系統 

六、集結點規劃與建置 
地方主管機關／台電

公司／原能會 

配合項次一結果建置，需

協調地點並增設告示牌 

七、交通管制與秩序維持 
地方主管機關／國防

部 

新增交通管制哨與配合執

勤應變人員 

臨時（1-3 天） 配合項次一結果規劃建置 
八、收容

安置 較長期（訓練中心、營

區、香客大樓、旅館等） 

地方主管機關／原能

會／台電公司／相關

單位 配合項次一結果規劃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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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主辦／協辦單位 備註 

九、碘片儲備 

(預先發放、集中貯存) 

原能會及地方主管機

關 

需增購並補發 5-8 公里居

民2日份；EPZ內機關(構)

原則採集中保管方式 

設備、人力、固定偵測

站 

緊急偵測路線 

台電公司、物管局、偵

測中心 

需補足 5-8 公里所需設

備，由台電公司添購。需

規劃 EPZ 內之偵測路線  

空中偵測 國防部 需規劃偵測儀器與路線 

十、輻射

偵測

規劃 

海上偵測 海巡署 需規劃偵測儀器與路線 

十一、 應變作業場所：地點、視訊

系統、通訊設施等 

原能會及地方主管機

關 

重新檢視現有應變場所與

設備之適當性與充足性 

劑量評估系統（程式

修改、氣象資料等）  

核研所、氣象局、原能

會輻防處 
需配合修正 十二、  

應變作

業工具 
電子地圖（資料蒐集

及擴增）  
原能會核技處 需配合擴增 

十三、 輻射管制標準（例如救災人

員、污染物件處理） 
原能會輻防處 

需再檢視管制標準之充分

與適當性 

行動不便、居家照

護、老年安養等 
地方政府 需考量 5-8 公里新增需求 

十四、  

醫療救護 
輻傷責任醫院 衛生署 

需考量 5-8 公里新增需

求，檢討現有輻傷責任醫

院是否足夠 

十五、 溝通宣導 
原能會、地方政府 

、台電公司 

需增加辦理，包括應變編

組人員及 5-8 公里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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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緊急應變計畫區外之應變準備區緊急應變計畫區外之應變準備區緊急應變計畫區外之應變準備區緊急應變計畫區外之應變準備區    

項目 主辦／協辦單位 備註 

一、民眾防護措施分析與規劃 

（含人口分布、疏散路線、集結

點、收容所、偵測計畫、民眾及

車輛管制點、臨時除污站等） 

台電公司／原能會及

地方主管機關 

台電公司辦理招標作業

中，預計 101.12.31 完成

分析計畫；計畫執行過程

應邀請地方單位先期參與 

二、區域民眾防護計畫研修 地方主管機關、台北市 
台北市納入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 

三、平時整備、通報與動員、應變編

組及作業規定等 
各應變編組 修訂編組人員及作業程序 

四、核安演習 地方主管機關、台北市 觀摩及必要的演練 

五、事故預警--民防警報系統 原能會／警政署 
協調將核子事故警報納入

民防警報系統 

六、集結與收容規劃 

地方主管機關／原能

會、台電公司及相關單

位 

以掩蔽為優先，結合天然

災害之收容規劃作整備 

七、交通管制與秩序維持 
地方主管機關／國防

部 

預先規劃交通管制哨與配

合執勤應變人員 

八、碘片儲備 
原能會及地方主管機

關 
預先採購、集中貯存 

設備、人力、固定偵測站 增設固定輻射偵測站 九、 輻射

偵測

規劃 緊急偵測路線 

台電公司、物管局、偵

測中心 
預先規劃輻射偵測路線 

十、溝通宣導 
原能會、地方政府及台

電公司 

增加辦理，包括應變編組

人員及一般民眾 

 

 


